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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醫學大學財物管理辦法 

第一條 中山醫學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財物之有效管理，建立健全制度，訂定財

物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依據行政院頒布「財物標準分類」、「事務管理手冊」，以及教育

部頒布「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考量本校實

際狀況訂定。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財物，乃「財產」及「列管物品」之總稱，定義如下： 

一、財產：屬列管列帳。係指供使用之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及建築，

經費來源為政府機關者，單價金額超過一萬元(含)以上，耐用年限兩年(含)

以上之機械儀器及設備、其他設備、租賃資產及電腦軟體等科目。 

         經費來源為學校經費，單價金額超過新台幣八萬元(含)以上，耐用年限兩

年(含)以上之機械儀器及設備、其他設備、租賃資產及電腦軟體等科目。 

二、列管物品: 屬列管不列帳。指單價金額超過新台幣六千元(含)以上未

達壹萬元且耐用年限兩年(含)以上之非消耗品。經費來源為學校經費，單

價金額超過新台幣六千元(含)以上未達八萬元且耐用年限兩年(含)以上之

非消耗品。 

第四條 新購財物經驗收確認，由總務處採購組依行政院頒布「財物標準分類」，

予以分類、編號及登記列管後，均應黏貼財產標籤識別，如不適於黏貼標

籤財產，則標示於該財物放置地點附近明顯處，或各單位妥為保存備查。 

第五條 財物增加，經驗收確認並辦妥財物增加登記後，始得結案付款。各類財物

須經安裝始能驗收者，驗收手續俟安裝測試後辦理。 

第六條 圖書部份，驗收後由圖書資訊處負責編碼與保管，並檢送蓋妥單位戳章之

圖書清冊乙份予會計財務室留底備查。 

第七條 財物雖非因購置（如捐贈）取得時，仍應填寫「財物增加單」及備妥相關

資料，送總務處採購組辦理財物產籍登記。 

第八條 財物管理權責劃分： 

一、總務處採購組：為全校財物登記管理單位，負有定期或不定期盤點、 

之責。 

二、會計財務室：負責編列會計科目、折舊攤提作業、審核財物帳及其憑 

證。 

三、圖書資訊處：負責圖書之管理及其相關表報之編製。 

四、學生事務處身心健康中心：負責醫療用品之管理及其相關表報之編製。 

五、體育中心：負責體育器材之管理及其相關表報之編製。 

六、各單位：對所保管財物應善盡管理之責，確保帳物之一致性。 

(一)各單位財物保管人(應為單位專職人員，助理人員除外)負直接保 

管財物之責，負責財物之驗收、保管、養護及報廢相關事宜。 

(二)各單位主管應確實掌控單位內財物使用及管理狀況，負監督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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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單位經管之財物，因業務或空間變動而更換原放置地點或保管 

人，須提出移轉申請。 

(四)各單位間財物借用，應填具「財物借據」 

(五)財物保管人離職前，應確實完成財物移交手續。 

第九條 圖書、體育器材及醫療用品之管理辦法，由圖書資訊處、體育中心、學生

事務處身心健康中心另訂之。 

第十條 領借財物時，僅限於校內業務、教學、研究所需或校外維修為主。各單位

所保管財物若有必要外借，應逐級簽准始得為之，唯回復原狀仍屬原保管

單位責任。 

第十一條 各單位間財物之借用，應注意事項： 

一、填具「財物借據」，並載明借用財物養護與安全保管責任，交財物保

管人存查，始得領借。 

二、有附屬設備者，應列具清單作為借據附件，並依照清單點交各項附屬

設備。 

三、歸還時應逐項清點交回財物及各項附屬設備，如有損壞或短少時，借

用人應依購買金額賠償。 

四、若遇借用人離職時，應即繳回借用財物並取回「財物借據」，始得離

校。 

第十二條 本校所有財物，非經正式領借或移撥手續，不得隨意移動或攜出校外。 

第十三條 本校財物「最低耐用年限」係依據行政院頒布「財物標準分類」訂定，乃

指「至少應使用年限」，而非「使用年限」到期即可申請報廢。財物在下

列情況始可提出報廢申請： 

一、財物已達使用年限且不堪使用、毀損致失去原有效能無法修復，或修

復價格高昂不符經濟效益，經專業單位(如廠商、圖書資訊處、總務處文書

庶務組等)出具證明文件，確認已無法使用者。 

二、財物雖未達使用年限，然已失去原有效能而無法修復，或修復價格高

昂不符經濟效益，經逐級簽報校長核准定案者。 

三、財物雖尚可使用，唯為教學研究或行政之需進行汰舊換新，且已通告

其他各單位仍無任何需求，並經逐級簽報校長核准定案者。 

四、因竊盜、災害、不可抗力或其他意外事故導致財物毀損或滅失，經逐

級簽報校長核准定案者。 

第十四條 財物如遇毀損、遺失或因發生災害致不存在，財物保管人應會同財物管理

監督人勘查，除經查明已善盡管理之責得解除責任外，賠償金額應依下列

規定辦理，並經簽報校長核備定案： 

一、毀損之財物可修復續用且不減 低使用效能者，其一切修復費用應責

成有關人員負擔。 

二、毀損、遺失或因發生災害致不存在，無法繼續使用之財物，應按下列

標準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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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該財物取得成本價扣除會計帳載按期計提之折舊數後計之。 

(二)若無法計算賠償標準時，得依該財物之取得成本價計之。 

(三)報廢財物若於完成廢品處理手續前遺失，比照前二款規定賠償。 

第十五條 凡報廢財物單價逾新台幣壹佰伍拾萬元(含)以上及房屋建築類財產者，由

單位填具減損單交付總務處，並由總務長召集相關單位主管、相關專業人

員及會計財務室主任等進行會勘之，並請校長同意後報廢。 

第十六條 保管單位提出財物報廢申請後，由總務處採購組派員前往會勘其損壞程

度，陳請核准辦理除帳，再轉會計財務室審核銷帳，並處理廢品。未奉核

前，廢品仍應妥為保管，不得隨意丟棄，否則應負賠償責任。 

第十七條 各單位廢品經依前條規定認定已無利用價值，及有環保顧慮之廢品，以要

求提供新品之廠商議價或無條件回收為原則。 

第十八條 汰舊尚堪使用或可資源回收之廢品，以報請變賣或捐贈為原則，變賣所得

轉會計財務室入帳。財物捐贈應先經核准程序始可進行。如無法變賣則消

除財物標籤之註記，並卸後集中定點，由總務處文書庶務組定期招商付費

清運，或視實際情況簽報核定後處理。 

第十九條 總務處採購組依本校「固定資產盤點辦法」得定期或不定期至各單位進行

財物盤點查核工作，列入記錄備查。 

第二十條 財物保管人對所保管財物應善盡管理之責，如有故意毀損或意圖不法所

有，經查明屬實者，視情節輕重依本校教職員工獎懲辦法簽報議處。 

第二十一條 總務處採購組每月應編製「財產增減表」，轉會計財務室覆核彙辦，陳董

事會核備，以確保財產帳物一致性。 

第二十二條 本校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依據「私立學校法」及本校「不動產處分

設定負擔購置或出租辦法」規定，送校務會議審議，報經董事會審議，並

報奉教育部核准後辦理；其購置或出租不動產者，亦同。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呈送董事會審核通過後，由校長公告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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